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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字號：裁判字號：臺灣高等法院 103 年抗字第 916 號刑事裁定

裁判日期：裁判日期：民國 103 年 09 月 29 日

裁判案由：裁判案由：聲明異議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03年度抗字第916號

抗　告　人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受　刑　人　劉侑丞

上列抗告人因受刑人聲明異議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中華

民國103年9月5日裁定（103年度聲字第3938號），提起抗告，本

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理  由

一、原裁定意旨略以：本件聲明異議人即受刑人劉侑丞於民國10

    1年11月27日入監執行後，於102年12月18日假釋，假釋期間

    原訂於103年5月5日屆滿，並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以102年度

    聲字第4960號裁定於假釋中付保護管束，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檢察署檢察官雖於102年12月18日以執行保護管束命令命聲

    明異議人應於出獄後24小時內向基隆地檢署檢察官報到，然

    聲明異議人於假釋當日即入監接續以易服勞役方式執行前開

    罰金刑，迄至103年5月16日始出監，是聲明異議人於102年

    12月18日假釋之日，因接續執行易服勞役之罰金刑，顯無可

    能向基隆地檢署檢察官報到。而法務部矯正署臺北監獄典獄

    長雖以聲明異議人於103年5月16日出監後未於24小時內向檢

    察官報到為由，認聲明異議人違反保安處分執行法第74條之

    2第2款，情節重大，聲請法務部撤銷假釋獲准，然聲明異議

    人之假釋日期僅截至103年5月5日為止，此有法務部矯正署

    臺北監獄假釋證明書1份在卷可稽，是聲明異議人於103年5

    月16日出監時已非假釋期間，自非受保護管束之人，即無應

    遵守保護管束規定義務，且復查無檢察官有向本院聲請延長

    保護管束期間之事證，故自不得於聲明異議人假釋期間屆滿

    後，認聲明異議人仍為受保護管束之人，且參以前開臺灣桃

    園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102年12月18日執行保護管束命令

    僅載明聲明異議人應於出監後向基隆地檢署檢察官報到，然

    並未敘明聲明異議人於以易服勞役方式接續執行罰金刑後，

    應於何時向基隆地檢署檢察官報到，是聲明異議人於103年5

    月16日出監後，假釋期間已屆滿，既非受保護管束之人，自

    無違反檢察官及執行保護管束者之命令可能，法務部以聲明

    異議人於103年5月16日出監後，未向檢察官報到為由，撤銷

    聲明異議人前揭假釋，即於法有違，故檢察官對於假釋殘刑

    所開立之執行指揮命令，所憑之原因事實即容有違誤，受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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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對之聲明異議為有理由，應予准許，應將該103年8月13日

    103年度執更字第2853號執行之指揮命令(原裁定誤載為指揮

    書，應予更正)撤銷，並由檢察官另為適法之處理。

二、抗告意旨略以：按受刑人或其法定代理人或配偶以檢察官執

    行之指揮為不當者，得向諭知該裁判之法院聲明異議，刑事

    訴訟法第484條定有明文；然此所謂「檢察官執行之指揮不

    當」，限於執行之指揮違法及執行方法不當等情形在內，且

    按指揮執行，應以指揮書附具裁判書或筆錄之繕本或節本為

    之，刑事訴訟法第458條前段定有明文。又撤銷假釋執行殘

    刑仍屬刑事裁判執行之一環，為廣義之司法行政處分，受保

    護管束人對於檢察官所指揮執行撤銷假釋之原因事實，如有

    不服，非不得依刑事訴訟法第484條之規定，即俟檢察官指

    揮執行該假釋撤銷後之殘刑時，再由受刑人或其法定代理人

    或配偶向當初諭知該刑事裁判之法院，聲明異議以求救濟，

    最高法院94年度臺抗字第8號裁定意旨可資參照。是若檢察

    官尚未就執行假釋撤銷執行殘刑為指揮而核發指揮書時，聲

    明異議之標的尚未成立，受刑人無從聲明異議至明。經查，

    本案乃法務部以異議人劉侑丞違反保安處分執行法第74條之

    2第2款且情節重大，而撤銷異議人之假釋處分，認原指揮執

    行之檢察署即本署檢察官應執行該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

    例等罪殘餘刑期之事實，有法務部103年8月1日法授矯字第

    00000000000號函暨法務部矯正署臺北監獄報請撤銷假釋報

    告表各1件附卷可證。惟本署檢察官雖以103年度執更字第28

    53號案件辦理異議人假釋撤銷後之殘刑執行事項，然其殘刑

    之指揮執行部分，尚未經檢察官核發以指揮書附具裁判書或

    筆錄之繕本或節本指揮執行乙情，有異議人之前案紀錄表1

    份在卷足佐，從而，檢察官既仍需俟異議人即受刑人到案後

    始行簽發指揮書，檢察官之執行殘刑指揮命令始為成立，異

    議人之權益方始因之受影響，揆諸上揭法條規定及說明意旨

    ，本件檢察官客觀上尚未為指揮執行，並無聲明異議之標的

    ，異議人仍遽行提出聲明異議指摘檢察官之執行指揮不當云

    云，自有誤會云云。

三、本院查：

(一)按大法官解釋釋字第681號解釋意旨認：「最高行政法院中

    華民國93年2月份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假釋之撤銷屬

    刑事裁判執行之一環，為廣義之司法行政處分，如有不服，

    其救濟程序，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84條之規定，即俟檢察官

    指揮執行該假釋撤銷後之殘餘徒刑時，再由受刑人或其法定

    代理人或配偶向當初諭知該刑事裁判之法院聲明異議，不得

    提起行政爭訟。』及刑事訴訟法第484條規定：『受刑人或

    其法定代理人或配偶以檢察官執行之指揮為不當者，得向諭

    知該裁判之法院聲明異議。』並未剝奪人民就撤銷假釋處分

    依法向法院提起訴訟尋求救濟之機會，與憲法保障訴訟權之

    意旨尚無牴觸。惟受假釋人之假釋處分經撤銷者，依上開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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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向法院聲明異議，須俟檢察官指揮執行殘餘刑期後，始得

    向法院提起救濟，對受假釋人訴訟權之保障尚非周全，相關

    機關應儘速予以檢討改進，俾使不服主管機關撤銷假釋之受

    假釋人，於入監執行殘餘刑期前，得適時向法院請求救濟」

    。依上開解釋意旨可知，刑事訴訟法第484條規定須俟檢察

    官指揮執行殘餘刑期後，始得向法院提起救濟，緩不濟急。

    上開解釋作成於99年9月10日，並要求相關機關儘速檢討改

    進，主管機關迄未修正該條規定，則於適用刑事訴訟法第48

    4條規定時，自應本於上開解釋之意旨，從寬解釋以保障受

    刑人權益。且刑事訴訟法第484條規定：「受刑人----以檢

    察官指揮之執行不當者，得向法院聲明異議」，自文義言，

    僅泛言「檢察官指揮之執行」，自不應侷限於核發指揮書之

    情形，應包括核發指揮書前，檢察官發執行傳票通知受刑人

    到案執行之情形。至刑事訴訟法第458條前段固規定：「指

    揮執行，以指揮書附具裁判書或筆錄之繕本或節本為之」，

    惟此係指檢察官指揮執行核發指揮時應具備之書面，為執行

    程序之法定程式，非謂檢察官核發指揮書才算指揮執行，此

    觀同條但書規定：「執行刑罰或保安處分以外之指揮，毋庸

    制作指揮書」之規定自明。且究之實際，受刑人接到執行傳

    票，已知須到案執行。斯時如不准受刑人聲明異議，須俟到

    案後由檢察官發指揮書移送執行，則受刑人人身自由已處於

    受拘束狀態，與聲明異議在確保受刑人不受檢察官不當執行

    之本旨，自有未符。

(二)經查，本件聲明異議人前因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案件

    ，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以101年度訴字第1172號判決判處有

    期徒刑8月，併科罰金新台幣(下同)6萬元及有期徒刑1年2月

    ，併科罰金10萬元，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8月、併科罰金15萬

    元確定，又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同院以101年

    度簡字第3115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2月確定，上開案件宣告

    有期徒刑部分，經同院以101年度聲字第5810號裁定應執行

    有期徒刑1年9月確定。聲明異議人入監執行後，於102年12

    月18日假釋，並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以102年度聲字第4960

    號裁定命於假釋中付保護管束，保護管束期間由臺灣基隆地

    方法院檢察署（下稱基隆地檢署）觀護人執行保護管束，假

    釋期間原訂於103年5月5日屆滿，聲明異議人於假釋當日即

    入監接續以易服勞役方式執行前開罰金刑，迄至103年5月16

    日始出監，惟法務部於103年8月1日以聲明異議人未於出監

    後24小時內及迄未向基隆地檢署報到為由，撤銷上開假釋，

    嗣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地檢署(下稱新北地檢)檢察官針對假釋

    遭撤銷後之殘刑，核發103年8月13日103年度執更字第2853

    號執行指揮傳票(命令)，將聲明異議人發監執行殘餘刑期（

    有期徒刑4月17日）等情，此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臺灣

    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103年執更字第2853號執行傳票

    、法務部矯正署臺北監獄假釋證明書、臺北分監出監證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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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2年度聲字第4960號裁定、臺灣桃園

    地方法院檢察署執行保護管束命令、送達證書、基隆地檢署

    103年7月15日基檢達乙102執更護345字第15836號函附卷可

    稽，是以，聲明異議人於收到檢察官上開執行傳票後，對於

    檢察官所指揮執行撤銷假釋殘刑之原因事實不服而向原審聲

    明異議，依上開說明，與法並無不合。

(三)又本件受刑人於101年11月27日入監執行後，於102年12月18

    日假釋，假釋期間原訂於103年5月5日屆滿，並經臺灣新北

    地方法院以102年度聲字第4960號裁定於假釋中付保護管束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雖於102年12月18日以執

    行保護管束命令命聲明異議人應於出獄後24小時內向基隆地

    檢署檢察官報到，然聲明異議人於假釋當日即入監接續以易

    服勞役方式執行前開罰金刑，迄至103年5月16日始出監，此

    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2年度聲字第

    4960號裁定、法務部矯正署臺北監獄假釋證明書、臺灣桃園

    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102年12月18日執行保護管束命令各1

    份在卷可佐，是聲明異議人於102年12月18日假釋之日，因

    接續執行易服勞役之罰金刑，顯無可能向基隆地檢署檢察官

    報到。而法務部矯正署臺北監獄典獄長雖以聲明異議人於10

    3年5月16日出監後未於24小時內向檢察官報到為由，認聲明

    異議人違反保安處分執行法第74條之2第2款，情節重大，聲

    請法務部撤銷假釋獲准，然聲明異議人之假釋日期僅截至10

    3年5月5日為止，此有法務部矯正署臺北監獄假釋證明書1份

    在卷可稽，是聲明異議人於103年5月16日出監時已非假釋期

    間，自非受保護管束之人，即無應遵守保護管束規定義務。

    自不得於聲明異議人假釋期間屆滿後，認聲明異議人仍為受

    保護管束之人，是聲明異議人於103年5月16日出監後，既非

    受保護管束之人，自無違反檢察官及執行保護管束者之命令

    可能，法務部以聲明異議人於103年5月16日出監後，未向檢

    察官報到為由，撤銷聲明異議人前揭假釋，即於法有違，故

    檢察官對於假釋殘刑所開立之執行指揮命令，所憑之原因事

    實即容有違誤，檢察官之執行命令確有不當，應予撤銷。原

    審因認受刑人對之聲明異議為有理由，諭知將該103年8月13

    日103年度執更字第2853號執行之指揮命令予以撤銷，經核

    並無不合，本件抗告，核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3    年    9     月    29    日

                  刑事第十七庭審判長法  官  王炳梁

                                    法  官  黃雅芬

                                    法  官  陳世宗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五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楊品璇

中    華    民    國   103    年    9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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